
學生線上請假流程圖(105 年 9 月 12 日開始實施) 

 
 

事件發生，上網請假 

登入教務學務師培系統 
(學號、密碼) 

 

點選【請假類別、日期】 

產假 
得於 2 週內申請 
 
*僅限書面申請 

事假、公假 
應事先請，最晚不得逾

請假當日 
*15天以上公假以書面申請 

病假、生理假 
無法當日請假者准於

次日起算 3 日內提出

申請 
 

確認送出 

點選【線上查詢】【學生線上請假】 

喪假 
不超過 1 週 

點選【請假節次】 

核假 

生理假、1~3日
事、病假、公假 

喪、產、4~5日事、

病假、公假 
6日以上喪、產、

事、病假、公假 
公假 

任課教師 任課教師、系所

主管、輔導教官 
、生輔組長 

任課教師、系所

主管、輔導教官 
、生輔組長、學

務長 

1.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一至三款，檢附

主辦單位之來函或證明後填寫經所

屬單位一級主管公假證明掃瞄上

傳。 
2.符合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款至第七

款，逕行掃瞄相關單位之來文或

證明文件上傳。 

 

線上請假核假(即時通知) 

線上請假系統其他功能 

查詢 
請假紀錄、缺曠課 

列印 
假單、缺曠紀錄 


